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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合销售行为纳税筹划的净利润法

郑小平

渊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西抚州 344000冤

一、混合销售行为的相关规定

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

务，则为混合销售行为。除此之外，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

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

销售货物，应当缴纳增值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

为，视为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，不缴纳增值税。其中，非增值

税应税劳务，是指属于应缴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、金

融保险业、邮电通信业、文化体育业、娱乐业、服务业税目征收

范围的劳务。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

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

为主并兼营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。这

里的“以从事货物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劳务”，是

指纳税人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，年

货物销售额超过 50%，非应税劳务营业额不到 50%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混合销售行为所涉及的应税货物和非应

税劳务是直接为销售一批货物而做出的，两者之间存在紧密

相连的从属关系。

二、净利润法在混合销售行为纳税筹划中的运用思路

思路一：控制应税货物和非应税劳务的比例，以选择是

缴纳增值税还是缴纳营业税。

由于混合销售行为根据主营业务的不同而征收不同的税

种，所以，当企业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相差不大

时，可以通过控制应税货物和非应税劳务的比例选择是缴纳

增值税还是缴纳营业税。也就是说，在混合销售为中，纳税人

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，若年货物销

售额超过 50%，则缴纳增值税；若年非应税劳务营业额超过

50%，则缴纳营业税。

1援 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时的纳税筹划。假定纳税人含税销

售额为 S，含税购进金额为 P，城建税税率、教育费附加率和

企业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7%、3%和 25%，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

T1、营业税税率为 T2。若缴纳增值税，则净利润为 L1；若缴纳

营业税，则净利润为 L2。

L1=（不含税销售额原不含税购进金额原城建税和教育费

附加）伊（1原企业所得税税率）=｛S衣（1+T1）原P衣（1+T1）原［S衣

（1+T1）伊T1-P衣（1+T1）伊T1］伊（7%+3%）｝伊（1原25%）

L2=（含税销售额原含税购进金额原应交营业税原城建税

和教育费附加）伊（1原企业所得税税率）=［S-P-S伊T2伊（1+7%

+3%）］伊（1原25%）

令 L1=L2，得：
P
S
=
T1-T2-T1T2

T1
。当 T1=17%、T2=3%时，

P/S=79.35%。若 P/S>79.35%，则 L1>L2；若 P/S<79.35%，则

L1<L2。

由此可得出结论：当含税购销金额比等于 79.35%时，纳

税人纳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净利润是完全一样的；当含税购销

金额比大于 79.35%时，纳税人缴纳增值税获得的净利润更

大，此时，企业应尽量使年货物销售额超过 50%；反之，企业

应尽量使年非应税劳务营业额（即应征营业税的劳务）超过

50%。

由于增值税税率有 17%和 13%两种，营业税税率也有 3%

和 5%两种，依据上述公式，增值税与营业税净利润平衡点的

含税购销金额比便有下表所示的几种情况：

2援 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的纳税筹划。假定纳税人含税

销售额为 S，含税购进金额为 P，城建税税率、教育费附加率

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7%、3%和 25%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

值税征收率为 3%、营业税税率为 T2。若缴纳增值税，则净利

润为 L1；若缴纳营业税，则净利润为 L2。

L1=（不含税销售额原含税购进金额原城建税和教育费附

加）伊（1原企业所得税税率）=［S衣（1+3%）-P-S衣（1+3%）伊3%伊

（7%+3%）］伊（1原25%）=0.725 97S原0.75P

L2=（含税销售额原含税购进金额原应交营业税原城建税

和教育费附加）伊（1原企业所得税税率）=［S-P-S伊T2伊（1+7%

+3%）］伊（1原25%）=（1原1.1T2）伊0.75S原0.75P

当营业税税率为 3%时，L2=0.725 25S原0.75P；当营业税税

率为 5%时，L2=0.708 75S原0.75P。经计算可知，不管营业税税

率为 3%还是 5%，L1恒大于 L2。因此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小规模

纳税人在发生混合销售行为时，选择缴纳增值税都可以获得

更大的利润，为此，企业应尽量使年货物销售额超过 50%。

思路二：将混合销售行为进行分拆，分别缴纳增值税或营

业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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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纳税人的混合销售行为是缴纳增值税还是缴纳营业

税，主要取决于税务机关的认定，若预计认定结果对企业不利

时（或者说第一种方法不可行时），则可通过分拆技术将混合

销售行为分解为销售货物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两项行为，分

别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，以降低企业整体税负。如家电销售企

业在销售家电的同时往往提供免费安装服务，此时，家电销售

企业可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门从事安装维修服务的公

司来承接安装服务（家电整体销售价格不变但分解为两部分：

零售价格+安装费，且同时开具家电销售零售发票和安装服

务发票），这样，一项混合销售行为便分拆成应交增值税的销

货行为和应交营业税的提供安装服务行为。

再如，锅炉生产企业在销售锅炉的同时往往提供免费的

安装和维修服务（保修期内的维修服务），此时，锅炉生产企业

可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门从事安装维修服务的公司来

承接安装服务（锅炉整体销售价格不变但分解为两部分：零售

价格+安装费，且同时开具锅炉销售发票和安装服务发票），

这样，一项混合销售行为便分拆成应交增值税的销货行为和

应交营业税的提供安装服务行为。那么，纳税筹划时就可通过

比较两种方案下净利润的大小进行决策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例 1：某木制品厂为一般纳税人，生产销售木制地板砖，

并代为客户施工。2011年施工收入为 500万元，木制地板砖

含税销售收入为 600万元。生产木制地板砖所需材料的购进

金额为 300万元（含增值税）。该厂销售建筑材料的增值税税

率为 17%，装潢业务的营业税税率为 3%，城建税税率、教育费

附加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7%、3%和 25%，假设该厂

2012年生产经营状况与 2011年基本相同。该厂有两套方案

可供选择：方案一，维持 2011年的现状；方案二，将施工收入

增加到 600万元，地板砖销售收入降低为 500万元。运用净利

润法对其进行决策。

含税购销金额比 P/S=300/600=50%，根据前面的结论，

由于 50%<79.35%，因此，纳税人缴纳营业税可以获得更多的

利润。此时，企业应选择方案二。具体验证如下：

方案一：根据增值税的有关规定，该厂的生产经营属于混

合销售行为，由于增值税销售收入大于施工收入，因此全部收

入应当缴纳增值税，此时净利润=｛1 100衣（1+17%）原300衣（1+

17%）原［1 100衣(1+17%）伊17%原300衣（1+17%）伊17%］伊（7%+

3%）｝伊（1原25%）=504.10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根据营业税的有关规定，该厂的生产经营属于混

合销售行为，由于缴纳营业税的施工收入大于增值税销售收

入，因此全部收入应当缴纳营业税，此时净利润=［1 100原

300原1 100伊3%伊（1+7%+3%）］伊（1原25%）=572.78（万元）。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可多获净利润 68.68万元（572.78原

504.10）。

例 2：沿用例 1资料，假定该木制品厂的财务经理根据以

往惯例估计在 2012年度税务机关极有可能将企业的生产经

营认定为应交增值税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请对其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维持现状。此时净利润=504.10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分立企业，将现有的施工服务部组建为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装潢公司（为木制品厂的全资子公司），在财务上

实行独立核算、独立纳税，在业务上为木制品厂销售的木质地

板砖提供配套服务。

此时，根据税法相关规定，装潢公司的施工收入应缴纳营

业税，木制品厂的销售收入缴纳增值税。企业整体获得的净利

润=｛600衣（1+17%）原300衣（1+17%）+500原500伊3%原［600衣（1+

17%）伊17%原300衣（1+17%）伊17%+500伊3%］伊（7%+3%）｝伊（1原

25%）=551.66（万元）。

可见，方案二获得的净利润要大于方案一。也就是说企业

应考虑将现有的施工服务部独立出来，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装潢公司。

例 3：某大型家电城在销售家电的同时提供免费安装与

维修服务（保修期内的维修服务），其 2011年度销售各种型号

的空调 5 243台，含税销售收入为 1 586万元，其中包含的安

装服务收入为 96万元；销售热水器 4 365台，含税销售收入

为 857万元，其中包含的安装服务收入为 47万元；全年支付

给安装服务人员的工资为 66万元；城建税税率、教育费附加

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7%、3%和 25%。预计 2012年度

的营业状况与 2011年基本一致。

该家电城对于未来的经营模式提出了两套方案：方案一，

维持现状；方案二，分立企业，将现有的安装服务部组建为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公司，在财务上实行独立核算、

独立纳税，在业务上与生产厂商直接挂钩，为家电城提供配

套服务。运用净利润法对其进行决策。

方案一：维持现状。根据增值税有关规定，该家电城的家

电销售行为属于混合销售行为，全部销售收入应当缴纳增值

税，与安装服务有关的净利润=［（96+47）衣(1+17%）原66原

（96+47）衣（1+17%）伊17%伊（7%+3%）］伊（1原25%）=40.61（万

元）。

方案二：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安装服务公司，并对安

装服务收入进行独立核算。根据营业税有关规定，安装服务公

司为家电城提供的配套服务取得的安装服务收入应缴纳营业

税，与安装服务有关的净利润=［（96+47）原66原（96+47）衣3%伊

（1+7%+3%）］伊（1原25%）=54.21（万元）。

通过计算可知，方案二的净利润要大于方案一，家电城应

当选择方案二。从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看，企业的净利润增加

了 13.6万元（54.21原40.61）。

此外，运用分拆技术对混合销售行为进行纳税筹划时应

注意：淤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公司，必然会发生

一定的开办费用以及后续的管理费用；于对混合销售行为进

行分拆不一定能得到购买方的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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